


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

一款“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， 依法

开展自行监测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。 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

得少于5年” 之规定 。

2025年 9月 15 日，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呼图壁县分局召开案

审会，集体审议认为： 一是你单位在2025年 3月份生产设备运

行时间较短， 违法行为轻微， 未造成明显的环境危害后果； 二是

你单位已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并签订合同， 因蒸汽锅炉故障不符

合检测条件导致未能及时开展自行检测， 证明无主观过错。 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违法行为轻

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 不予行政处罚。 初次违法

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和第二款“当

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 不予行政处罚。 法律、

我局于2025年9月 8 日以《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 (昌州环罚告〔2025〕 7-012号 ) 告知你单

位陈述申辩权及听证申请权，你单位分别于2025年9 月 11 日、

16 日提出陈述申辩： 一是你单位认为不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

规定开展自行检测的主观故意，已积极履行自行检测义务， 提前

聘请第三方机构并签订合同； 二是你单位2025年 3月份未完成

氮氧化物监测系蒸汽锅炉故障和第三方机构排期调整所致，没有

“不开展监测”的主观故意；三是设备运行时间较短，已 采取补

救措施，未造成环境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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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 之规定，我局经集体审议决定对

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“对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

进行教育” 规定，对你单位进行教育， 具体内容如下：你单位应

当引以为戒，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规定，

加强企业自主环境管理，落实排放监测制度， 杜绝违法行为再次

发生。

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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